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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富满微 股票代码 30067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富满电子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罗琼 胡江蝶

电话 0755-83492887 0755-83492856

办公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听海大道5059

号前海鸿荣源中心B座37层

广东省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听海大道5059

号前海鸿荣源中心B座37层

电子信箱 zqb@superchip.cn zqb@superchip.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82,792,243.39 302,798,701.89 26.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5,767,525.51 -47,819,080.04 25.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49,747,325.78 -57,249,078.73 13.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6,079,620.93 44,367,221.88 -248.9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0.22 27.2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 -0.21 23.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5% -2.66% 0.5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512,366,347.79 2,637,844,177.86 -4.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99,692,369.88 1,635,527,366.23 -2.1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42,30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集晶 （香

港） 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31.65% 68,910,043 0 不适用 0

李新岗

境内自然

人

2.88% 6,281,200 0 不适用 0

吴晓虹

境内自然

人

1.26% 2,737,488 0 不适用 0

霍鹏冲

境内自然

人

1.18% 2,563,020 0 不适用 0

肖玲

境内自然

人

1.02% 2,218,990 0 不适用 0

康云

境内自然

人

0.82% 1,785,000 0 不适用 0

张亚飞

境内自然

人

0.76% 1,655,644 0 不适用 0

刁云景

境内自然

人

0.66% 1,440,000 0 不适用 0

吴玉胜

境内自然

人

0.61% 1,335,600 0 不适用 0

香港中央

结算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0.59% 1,277,468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吴玉胜和李新岗分别持有深圳市信利康电子有限公司 49%和 51%的股份，刁云景系李新岗的配偶。 李新岗、吴玉

胜、刁云景为一致行动人，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4.15%，其他股东未知有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

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股东吴晓虹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股 0�股， 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2,

737,488�股，合计持股2,737,488股；股东霍鹏冲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股 0�股，通过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2,563,020股，合计持股 2,563,020�股；股东张亚飞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股 1,655,044�股，

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600�股，合计持股 1,655,644�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格林精密 股票代码 30096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白国昌 潘志心

电话 0752一3315828 0752一3315828

办公地址 广东省惠州市三栋数码工业园 广东省惠州市三栋数码工业园

电子信箱 gcpcdm@bl-green.com gcpcdm@bl-green.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39,863,197.50 539,301,557.36 0.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21,572.55 24,988,371.32 -97.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1,358,871.85 24,199,047.56 -105.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8,612,267.77 25,386,322.66 209.6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15 0.0604 -97.5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15 0.0604 -97.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3% 1.34% -1.31%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276,550,756.39 2,223,074,210.19 2.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880,873,855.00 1,904,171,766.25 -1.2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

总数

37,07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惠州市惠丰宝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0.05% 124,213,228 0 质押 20,000,000

豐駿投資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2.21% 91,805,225 0 不适用 0

HQH� VENTURES�

LIMITED

境外法人 3.10% 12,811,505 0 冻结 7,513,000

徐州亿仕登企业管理

咨询有限合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05% 8,455,701 0 不适用 0

惠州市君强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2% 5,043,010 0 不适用 0

乐清市超然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6% 4,394,387 0 不适用 0

林秉相 境内自然人 0.28% 1,160,300 0 不适用 0

中国国际金融香港资

产管理有限公 司 －

CICCFT3（R）

境外法人 0.21% 865,000 0 不适用 0

乔登仁 境内自然人 0.20% 840,000 0 不适用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0.20% 821,50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惠州惠丰宝间接持有丰骏投资100%的股权；惠州君强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吴宝玉同时

系惠州惠丰宝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证券代码：

300968

证券简称：格林精密 公告编号：

2025-048

广东格林精密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300671

证券简称：富满微 公告编号：

2025-018

富满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

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格力博 股票代码 30126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徐友涛 王青

电话 0519-89805880 0519-89805880

办公地址

常州市钟楼经济开发区星港路65-6号车事

业部

常州市钟楼经济开发区星港路65-6号车事

业部

电子信箱 ir@globetools.com ir@globetools.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976,741,010.96 2,991,504,281.67 -0.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2,697,706.29 121,187,407.88 9.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158,466,935.38 120,129,835.34 31.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24,944,787.59 490,673,577.71 -54.1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 0.25 8.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 0.25 8.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2% 2.65% 0.2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0,359,721,615.94 9,403,298,316.92 10.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736,719,760.75 4,376,945,850.14 8.2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28,55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GLOBE�

HOLD-

INGS�

（HONG�

KONG）

CO., �

LIMITED

境外法人 52.98% 255,598,466 255,598,466 不适用 0

駿馬企業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8.82% 90,790,870 0 不适用 0

陈寅

境内自然

人

3.92% 18,932,632 18,232,632 不适用 0

汪长金

境内自然

人

0.62% 2,985,169 0 不适用 0

香港中央

结算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0.30% 1,448,165 0 不适用 0

汪宇亮

境内自然

人

0.29% 1,388,700 0 不适用 0

#张余宏

境内自然

人

0.23% 1,123,859 0 不适用 0

平证资产

管理 （香

港） 有限

公司－客

户资金－

外币资金

结汇

境外法人 0.20% 961,500 0 不适用 0

#沈敏

境内自然

人

0.19% 893,517 0 不适用 0

平 安 资

管－工商

银行－鑫

福 37号资

产管理产

品

其他 0.18% 847,10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截至报告期末， 陈寅先生系公司实际控制人、 董事长、 总经理， 直接持有公司3.92%的股份， 并通过GLOBE�

HOLDINGS(HONG�KONG)CO.,�LIMITED、平证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客户资金－外币资金结汇间接持

有公司53.18%的股份，合计持有57.10%的股份。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协议。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

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张余宏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 通过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123,859股，实际合计持有1,123,859股。 公司股东沈敏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8,117股，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885,400股，实际合计持有893,517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事项。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于2024年5月23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不低于人民

币10,000.00万元（含本数），且不超过人民币20,000.00万元（含本数）的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

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份，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4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股份回购方案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29）。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格力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回购方案的核查意

见》。

截至2025年5月22日，公司累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7,835,100股，占

公司当时总股本490,292,174股的1.60%，最高成交价为15.07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1.73元/股，回购总金额为

102,336,952.05元（不含交易费用）。 公司本次股份回购期限已届满，回购股份方案已实施完毕，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5年5月23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实施完成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35）。 公司于2025年5月28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上述7,

835,100股回购股份的注销手续。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490,292,174股变更为482,457,074

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股份注销完成

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6）。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T金鸿 股票代码 00066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睿 许钰莹

办公地址

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蔡伦大道218号金鸿控

股16层

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蔡伦大道218号金鸿控

股16层

电话 0734-8800669 0734-8800669

电子信箱 dm@jinhong-holding.com ir@jinhong-holding.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40,924,757.04 689,073,899.25 -6.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0,232,393.96 -92,622,841.61 67.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22,249,387.89 -93,287,616.55 76.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6,835,836.37 94,920,288.10 -71.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44 -0.1361 67.3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44 -0.1361 67.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6.02% -43.39% -102.6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415,362,470.65 2,450,149,856.43 -1.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358,159.86 37,051,630.32 -88.2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6,53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山西坤杰能

源科技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71% 140,899,144 0 不适用 0

青岛久实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久实

产业2期私募

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3.31% 22,513,263 0 不适用 0

许锡龙 境内自然人 2.98% 20,254,920 0 不适用 0

联中实业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1.89% 12,883,714 0 不适用 0

吴立壁 境内自然人 1.48% 10,077,777 0 不适用 0

益豪企业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1.09% 7,408,460 0 不适用 0

#邓章礼 境内自然人 0.97% 6,616,779 0 不适用 0

杨颖 境内自然人 0.88% 5,988,800 0 不适用 0

申万宏源新

加坡私人有

限公司－兰

亭三号－人

民币

境外法人 0.75% 5,132,600 0 不适用 0

邹葵芳 境内自然人 0.71% 4,815,332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邓章礼通过普通账户持有5,273,524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1,343,255股，合计持有6,616,779股，持

股比例0.97%。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 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中油金鸿能源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公司债券

15金鸿债 112276.SZ 2015年08月27日 2015年08月27日 16,797.06 4.75%

（2） 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95.85% 94.06%

流动比率 0.11 0.11

速动比率 0.13 0.13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0.67 -0.1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3,473.16 -9,328.76

EBITDA全部债务比 -0.0075 -0.0029

利息保障倍数 -1.93 -0.19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3.12 2.72

贷款偿还率 0.59 0.60

利息偿付率 0.21 0.66

三、重要事项

1、截止目前公司仍有部分历史遗留的“股转债”债券未进行登记。 同时，截至报告期末，委托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安信信

托-安桥-领先科技589.6万股已经全部出售，收回资金70,866,828.52元，公司已设立专项资金，专门用于偿还上述“股转债” 形成的债

务本息。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累计偿还股转债务合计39,195,372.35元（其中本金22,548,628.00元，利息16,646,744.35元含

税），尚余6,938,891.69元未付。

2、公司分别于2018年、2019年因资金周转困难致使公司发行的“中油金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简称“15金

鸿债” ， 债券代码 “112276.SZ” ）、“中油金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债券简称：“16中油金鸿

MTN001” ，债券代码“101662006” ）未能如期偿付应付本息，形成实质违约，公司随后一直在积极通过处置资产、引入战略投资者等

方式努力筹措相关资金，同时与各方债权人保持积极沟通，力争尽早解决相关债务问题。

截至目前， 公司根据2020年8月制定的第二次清偿方案中的方案一：15金鸿债债务余额及利息在2020年9月30日前一次性清偿本

息共计16,678.82万元；16中油金鸿MTN001债务余额及利息在2020年9月30日前一次性清偿本息共计16,508.83万元； 截止目前涉及

折价偿付方案的债券已全部支付完毕。

第二次清偿方案中的方案二为：

第一期：2021年6月30日前， 公司向债权人偿还剩余债务本金的10%及该等本金相应利息。 公司已按照协议约定偿付了15金鸿债

本息共计5,568.04万元，16中油金鸿MTN001本息共计2,588.69万元；

第二期：2022年6月30日前， 公司向债权人偿还剩余债务本金的20%及该等本金相应利息。 公司已按照协议约定偿付了15金鸿债

本息共计5,269.87万元，16中油金鸿MTN001本息共计4,639.67万元；

第三期：2023年6月30日前，公司应向债权人偿还剩余债务本金的30%及该等本金相应利息。 因公司资金周转困难未在2023年6月

30日之前偿付上述本息，15金鸿债逾期本金6,608.78万元， 利息1,943.70万元；16中油金鸿MTN001逾期本金4,042.50万元， 利息1,

039.53万元。

公司于2023年9月4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2023年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15金鸿债”及“16中油金鸿MTN001”债务

清偿方案的议案》，同时披露了《调整后的“15金鸿债”（债券代码：112276.SZ）及“16中油金鸿MTN001”（代码：101662006）债务

清偿方案》，并于2023年9月9日披露了《关于“15金鸿债”（债券代码：112276.SZ）及“16中油金鸿MTN001” 债务清偿方案补充说明

的公告》（详情请参阅同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最新债务清偿方案，公司应在2023年11月30日前，偿还原“15金鸿债”及“16中油金鸿MTN001” 债务本金的16.5%及该等本

金相应利息，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资金筹措未达到预期，上述偿还资金暂未落实到位，未能在2023年11月30日前偿还原“15金鸿债”

债务本金的16.5%及该等本金相应利息，公司正积极与债权人沟通后续偿债事项。

“15金鸿债” 及 “16中油金鸿MTN001” 受托管理人及主承销商于2023年12月13日召集了 “15金鸿债” 及 “16中油金鸿

MTN001” 2023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15金鸿债” 立即兑付剩余本息及违约金事项的议案》、《关于对“15金

鸿债” 推选债券持有人代表并拟启动诉讼维权的议案》及《关于“16中油金鸿MTN001” 立即兑付剩余本息及违约金事项的议案》、

《关于对“16中油金鸿MTN001” 推选债券持有人代表并拟启动诉讼维权的议案》。

3、公司2021年12月23日丧失对子公司沙河金通的控制权，因该事项持续至今，公司多次通过与沙河建投沟通，力争收回控制权，但

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公司为解决内控的重大缺陷问题，最终决定对外转让所持有的沙河金通股权。 2025年4月14日，沙河金通母公司华

东公司与湖州岩及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州岩及” ）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以人民币200万元将华东公司持有的51%

的沙河金通的股权转让给湖州岩及；按照协议约定，湖州岩及已于2025年4月16日支付100万元的首期股权转让款，于2025年6月支付

剩余股权转让款，该股权转让尚未完成工商变更。此外，华东公司亦采取诉讼方式来解决相关事项，华东公司于2024年对沙河金通公司

及沙河建投提起诉讼，要求配合华东公司行使股东知情权，提供沙河金通公司的财务资料，该案已被法院受理，公司已于2025年1月14

日收到法院一审判决书（2024）冀0582民初1103号《民事判决书》，一审判决支持了公司的主要诉请。 后沙河金通不服一审判决，向河

北省沙河市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该案件目前处于二审待判决阶段。

4、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保障公司有效决策和平稳发展，经控股股东提案，2024年12月

27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并同意将股东提交的提案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的议

案》。 2025年1月13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2025年1月14日，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暨选举公司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暨选举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的

议案》《关于监事会提前换届选举暨选举公司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等议案，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第十届监事会完成提前换届。

2025年1月15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郭韬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

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等议案，第十一届监事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选举朱爱炳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主席的

议案》等议案。 2025年1月23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叶桐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副董事

长的议案》。 详情请参阅公司于2024年12月28日披露的《第十届董事会2024年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于2025年1月15日披露的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关于选举产生第十一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于2025年1月16日披露的《第

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第十一届监事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于2025年1月24日披露的《第十一届董

事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

000669

证券简称：

ST

金鸿 公告编号：

2025-072

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会的议案》，定于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召开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董事会提交的相关提案。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

与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于2025年8月28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9:15至9:25，9:30至11:30，13:00至15:00；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6、股权登记日：2025年9月8日（星期一）

7、出席对象：

（1）2025年9月8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二）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蔡伦大道218号金鸿控股15层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所有提案 √

本次股东会提案均为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2、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2025年8月28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29日刊登

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披露的相关公告信息。

3、其他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本次会议审议的提案，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时会单独表决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登记事项

（一）登记时间及地点

1、登记时间：2025年9月11日（上午9:00-11:30、下午13:30-17:00）、2025年9月12日（上午9:00-11:30、下午13:30-17:00）

2、登记地点：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蔡伦大道218号金鸿控股16层公司证券事务部

（二）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

明书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加盖委托人公章的营业执照

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登记：自然人股东出席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

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信函或传真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 采用信函方式登记的，信函请寄至：湖南省衡阳

市石鼓区蔡伦大道218号金鸿控股16层证券事务部，邮编：421000，信函请注明“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字样。

四、网络投票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

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蔡伦大道218号金鸿控股16层公司证券事务部

邮政编码：421000

联系电话：0734-8800669

联系传真：0734-8133585

电子邮箱：ir@jinhong-holding.com

联系人：许钰莹

2、本次股东会参加会议股东的食宿和交通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1、提议召开本次股东会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8月28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669

2、投票简称：金鸿投票

3、议案设置及意见表决

本次股东会的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为：同意、反对、弃权。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

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分议案投票表

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9月15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9月15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4�月修订）》的

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陆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

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

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为以下所有提案 √

本次股东会提案均为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委托人姓名/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身份证号：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股东账号：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持股数： 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身份证号：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本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受托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是（） 否（）

委托人签名（委托人为单位的加盖单位公章）：____________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

1、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2、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须加盖法人单位印章；如授权委托书为两页以上，请在每页上

签字盖章。

证券代码：

000669

证券简称：

ST

金鸿 公告编号：

2025-070

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

2025

年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第六次会议于2025年8月25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

议通知，于2025年8月28日以现场及通讯表决方式在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蔡伦大道218号金鸿控股15层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9人。 会议由董事长郭韬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25年半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议案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25年半年度报告》《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审议通过《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议案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鉴于中兴财光华已连续多年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综合考虑公司业务发展和整体审计需要，经公司审慎评估和研究，并与中兴财

光华、政旦志远友好沟通，公司不再续聘中兴财光华担任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拟聘任政旦志远担任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该事项已经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3、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议案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同意于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召开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具体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

的《关于召开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四次会议决议；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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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兴财光华” ）。 中兴财光华为公司2024年度

财务报表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和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的保留意见。

2、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政旦志远（深圳）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政旦志远” ）。

3、变更原因：鉴于中兴财光华已连续多年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公司与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在工作安排、收费、意见等方面不存

在分歧。 根据《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为保证公司审计工作的独立性、客观性和公允性，综合考

虑公司业务发展和整体审计需要，经履行相关程序，公司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聘任政旦志远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

计机构。 公司已就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与前后任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充分沟通，前后任会计师事务所已明确知悉该事项并确认无异

议。

4、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符合《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财会〔2023〕4号）的规定。

5、本次变更及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28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变更会计师事务所，聘任政旦志远（深圳）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

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信息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1）名称：政旦志远（深圳）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成立日期：2005年1月12日

（3）组织形式：特殊普通合伙

（4）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福新社区鹏程一路9号广电金融中心11F

（5）首席合伙人：李建伟

（6）截至2024年末，政旦志远拥有合伙人29名、注册会计师91名，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人数68名。

（7）2024年度，经审计的收入总额为7,268.94万元，审计业务收入为6,340.74万元，管理咨询业务收入为797.30万元，证券业务收

入为3,434.75万元。

（8）2024�年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家数16家，财务报表审计收费2,459.60万元。 涉及的主要行业包括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按证监会行业分类）等，本公司同行业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家数0家。

2、投资者保护能力：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政旦志远已购买职业责任保险，职业责任保险累计赔偿限额5,000万元，并计提职业风险基金。 职业风险基金

2024年年末数（经审计）为217.58万元。 政旦志远职业风险基金的计提及职业责任保险的购买符合相关规定；近三年不存在因在执业

行为相关民事诉讼中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

3、诚信记录：

政旦志远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0次、行政处罚0次、监督管理措施1次、自律监管措施0次和纪律处分0次。 15名从业人员

近三年（最近三个完整自然年度及当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0次、行政处罚2次、监督管理措施11次（其中7次不在本所执业期

间）、自律监管措施5次（其中5次不在本所执业期间）和纪律处分0次。

（二）项目信息

1、基本信息：

拟签字项目合伙人：刘希，2020年6月成为注册会计师，2018年12月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25年7月开始在本所执业，近三年签

署或复核上市公司2家。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刘泉，2020年11月成为注册会计师，2018年12月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25年6月开始在本所执业，近三年

签署或复核上市公司2家。

拟安排质量控制复核人： 蒋文伟，2016年12月成为注册会计师，2012年2月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和复核，2023年8月开始在本所

执业，近三年签署或复核上市公司2家。

2、诚信记录：

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等

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的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姓名 处理处罚日期 处理处罚类型 实施单位 事由及处理处罚情况

刘泉 2023年12月19日 警示函 浙江证监局

审计职责履行不到位， 予以出具警示

函。

蒋文伟 2025年1月14日 警示函 证监会上海专员办

审计职责履行不到位， 予以出具警示

函。

3、独立性：

拟聘任的政旦志远（深圳）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等不存在可能影

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关于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4、审计收费：

2025年度审计费用主要基于专业服务所承担的责任和需投入专业技术的程度， 综合考虑参与工作员工的经验和级别相应的收费

率以及投入工作时间等因素、本公司的业务规模、所处行业、会计处理复杂程度等因素定价。 公司董事会拟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管理层

根据2025年度公司审计工作量及公允合理的定价原则，与政旦志远协商确定。

二、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前任会计师事务所情况及上年度审计意见

中兴财光华已为公司提供了4年审计服务，在此期间坚持独立审计原则，工作勤勉尽责，公允独立地发表审计意见，客观、公正、公

允地反映公司财务报告及内控情况，切实履行了审计机构应尽的职责。中兴财光华为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和持

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的保留意见。 公司不存在已委托中兴财光华开展部分审计工作后解聘的情况。

（二）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原因

公司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已连续多年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公司与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在工作安排、收费、意见等方面不存

在分歧。 政旦志远（深圳）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服务大型国有企业、上市公司的专业能力，已为多家上市公司提供年度

审计服务。 根据《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为保证公司审计工作的独立性、客观性和公允性，综合

考虑公司业务发展和整体审计需要，公司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聘任政旦志远为2025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三）上市公司与前后任会计师事务所的沟通情况

公司已就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与前后任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充分沟通，前后任会计师事务所已明确知悉该事项并确认无异议。

前后任会计师事务所将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53号一前任注册会计师和后任会计师的沟通》要求，做好沟通及配合工

作。

三、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审计委员会审议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政旦志远的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诚信状况及独立性等方面进行了充分的了解和审查，认为

政旦志远具备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专业能力、经验和资质，具备独立性和投资者保护能力，同意向董事会提议聘请政旦志远为公司

2025年度审计机构。

（二）董事会对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第六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聘任政

旦志远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开展2025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等相关的服务业务，聘期1年。

（三）生效日期

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并自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

效。

四、备查文件

1、第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第六次会议决议；

2、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四次会议决议；

3、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营业执业证照，主要负责人和监管业务联系人信息和联系方式，拟负责具体审计业务的签字注册会计师身

份证件、执业证照和联系方式。

特此公告。

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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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

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港通医疗 股票代码 30151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兴根 陈丽佳

电话 028-27126673 028-27126673

办公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凯力威工业大道南段

356号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凯力威工业大道南段

356号

电子信箱 gtzb@gtjt.com gtzb@gtjt.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65,246,991.85 436,943,414.18 -39.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404,410.35 15,413,688.07 -154.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10,269,336.53 13,593,482.70 -175.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9,149,019.68 -27,743,744.63 -41.1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65 0.1541 -156.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65 0.1541 -156.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7% 1.16% -1.8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991,155,946.45 1,946,989,678.97 2.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17,003,868.60 1,285,002,665.68 -5.2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8,154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陈永 境内自然人 27.77% 27,774,000 27,774,000 不适用 0

GT�South�

（Hong�Kong）

Limited

境外法人 11.50% 11,500,000 0 不适用 0

汪道清 境内自然人 2.74% 2,736,000 0 不适用 0

袁萍 境内自然人 2.50% 2,501,000 0 不适用 0

文再敏 境内自然人 2.15% 2,150,000 1,612,500 不适用 0

魏勇 境内自然人 1.96% 1,964,000 1,473,000 不适用 0

陈良平 境内自然人 1.68% 1,683,000 1,683,000 不适用 0

上海国和现代

服务业股权投

资管理有限公

司－嘉兴国和

晋鋆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 1.34% 1,335,194 0 不适用 0

陈峰 境内自然人 1.17% 1,170,000 0 不适用 0

杨燕 境内自然人 1.07% 1,070,00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不适用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陈峰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人民币普通股340,000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人民币普通股830,

00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170,000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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